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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 西 省 司 法 厅 办 公 室

陕司办通〔 〕 号

陕西省司法厅办公室
关于做好我省 年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

执业核准考试报名工作的通知

各设区市、杨凌示范区司法局：

根据《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司法部令第 号）

和《陕西省基层法律服务队伍发展方案》规定，为做好我省

年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核准考试报名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

知如下。

一、报名方式及时间

我省 年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核准考试采取现场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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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方式，报名人员持《 年陕西省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核

准考试报名公告》要求的所有材料到户籍所在地或者经常居住地

的市（区）司法局报名。

报名时间为 年 月 日至 月 日。

二、报名条件

（一）符合以下条件人员，可以报名参加我省 年基层

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核准考试：

．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

．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

．高等学校法律专业本科毕业（学历专业条件放宽地区为高

等学校法律专业专科毕业，或者非法律专业本科毕业并具有法律

专业知识）；

．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行；

．身体健康，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具有陕西省户籍或者经常居住地在陕西省境内。

参照《 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公告》（司法部公

告 第 号）的规定，下列地区为学历专业条件放宽地区（

个）：扶风县、陇县、千阳县、麟游县、永寿县、长武县、淳化

县、周至县、太白县、南郑区、城固县、洋县、西乡县、勉县、

宁强县、略阳县、镇巴县、留坝县、佛坪县、汉滨区、汉阴县、

石泉县、宁陕县、紫阳县、岚皋县、平利县、镇坪县、旬阳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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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河县、商州区、洛南县、丹凤县、商南县、山阳县、镇安县、

柞水县、横山区、绥德县、米脂县、佳县、吴堡县、清涧县、子

洲县、印台区、耀州区、宜君县、旬邑县、合阳县、澄城县、蒲

城县、白水县、富平县、延长县、延川县、宜川县、定边县。

放宽地区报名人员以报名时户籍所在地或者经常居住地为

准，申请执业地限于学历专业条件放宽地区。

（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员，不得报名参加基层法律服务

工作者执业核准考试：

．因故意犯罪受到刑事处罚的；

．被开除公职或者被吊销法律职业资格证书、律师执业证

书、公证员执业证的；

．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

．因其他情形被给予终身禁止从事法律职业处理的。

三、报名材料

报名人员报名时应当提交以下材料：

．陕西省内有效的户籍证明（户口簿首页及本人页）、居民

身份证或者居住证；

．申请享受放宽政策的报名人员，须提交学历专业条件放宽

地区的户籍证明（户口簿首页及本人页）、居民身份证或者居住证；

．毕业证书、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教育部学历证

书电子注册备案表可登录学信网（ ）

学籍学历认证获取。毕业证书不能查询的，须提交教育部学生服务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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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质发展中心出具的《中国高等学校学历认证报告》；

．报名人员应当提供 张近三个月内正面、免冠、蓝底小

寸证件照片。此证件照片将作为本人报名表、准考证、考试合格

证明的唯一使用照片；

．书面承诺。报名人员应当如实、准确填写《基层法律服务

工作者执业核准考试报名表》，并作出对报名信息真实有效且符

合报名条件、无不得参加考试情形的承诺。

报名人员毕业证书上的姓名、身份证号码、出生时间与居民

身份证不一致的，需提供学校、教育行政部门或者公安机关出具

的证明。毕业证书遗失的，需提供教育行政部门补办的毕业证明

书。

四、报名审查

接受报名的市（区）司法局按照《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

办法》（司法部令第 号）和本通知规定，对报名材料进行初

审，对报名人员逐一提出是否符合报名条件的意见，报省司法厅

审查。

五、准考证

准考证由省司法厅统一印制，各市（区）司法局发放至每位

通过报名审查的考生。

六、相关要求

（一）我省 年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核准考试不收

取考试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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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市（区）司法局务必高度重视，指定专人负责报名

工作；

（三）各市（区）司法局要对报名材料进行严格把关，认真

填写初审意见和报名登记表，加盖印章后连同报名工作情况报告

一并报送至省司法厅人民参与和促进法治处。

联 系 人：聂 静

联系电话： — —

电子邮箱：

附件： ． 年陕西省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核准考

试报名登记表

． 年陕西省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核准考

试报名表

陕西省司法厅办公室

年 月 日

（此件内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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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年陕西省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核准考试报名登记表

填报单位： 市（区）司法局（印章） 填报人： 联系电话：

序号 姓 名 性别 学 历 学 位
是否享受

放宽政策
身份证号

是否符合

报名条件
准考证号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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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年陕西省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
执业核准考试报名表

姓 名 性 别 出生日期

贴照片处

身份证号 民 族 政治面貌

学 历 专 业
是否享受

放宽政策

户 籍 地 省（区、市） 市 县

住 所 地 省（区、市） 市 县

联系地址 联系电话

学习经历

学习期间 学历 专业 毕业院校 毕业证号 学习形式

从业状况

本人承诺

以上填报内容属实，提供材料真实，并愿意承担相应法律后果；

服从考试管理，诚信参考，自愿遵守各项考试规则、纪律；

无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核准考试规定的不能报名参加考试的情形。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市级司法行政机关初审意见 省司法厅审查意见

（印章）

年 月 日

（印章）

年 月 日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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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司法厅办公室 年 月 日印发


